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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将来临，全国几十万满怀希望有志从事法律职业的人员将

直面考验。实际上，从律考到统一司法考试，法律从业人员

的资格认证考试已经成为我国法律从业人员必须跨越的“龙

门”，也成为我国法律建设中不可缺少的一环。 然而，把司

法考试置于中国法治发展的总体进程中去考量，我们会发现

，这一制度的发展步伐稍显缓慢。即使在这一制度日臻成熟

的今天，仍不乏需完善之处。其中存在的首要问题在于我们

现在对这一制度的定位不清，因而导致其制度设计上的一些

缺陷。 司法考试的目的究竟是什么，似乎无需发问，现行的

司法考试的制度设计已经给出了清楚的答案，即它在为我们

的法律职业选拔合格的人才，为庄严、神圣的司法界充当守

门神。因为你只有通过了这一考试，才能够拿到从事律师、

法官、检察官等法律职业的通行证，司法考试担当着考核和

把关的作用。更重要的是，无论你是具备什么专业的学历、

接受过什么学科的教育，以前在从事什么工作，只要你在两

天的时间里把几百个选择题和为数不多的几个案例题“拿下

”，你就可以顺利进入法律界，从事这一神圣的职业了。因

此，现行的司法考试实际上担当着全面考核拟从业人员的整

体法律素质的作用。 法律从业人员对法的实现起着关键作用

，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一个国家的法治进程和法治水平，决

定着人们对法律的信仰，正义要通过他们伸张，法治要通过

他们去实现。这就要求法律从业人员应当具备较高的素质，



而法律的技术性、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又决定了这种素质不仅

仅是掌握法律的基本知识，精通法律的规定，更要具备扎实

的法学理论功底和法学素养，并把握法的精神。当然，是否

具备这种素质需要国家通过制度去考核和鉴别。 然而，司法

考试是否能胜任这样的重任，值得怀疑。首先，目前司法考

试的试题设计主要是对法律基础知识的测试。其次，在人类

教育制度发展的今天，我们对于考试本身的功能也不能高估

。考试、尤其是全国性的统一考试的作用主要在于它能够以

较为公平的方式检测参试人员的某些方面的素质，其优点在

于考察的统一性、公正性和国家的可控性。然而事实证明，

成功有效的考核和选拔机制应当是包括考试前的教育、考察

制度以及考试后的培训、淘汰制度在内的综合机制，而全国

性的考试只是整个人才考察和选拔制度的一个环节，司法考

试也只能是法律人才选拔中的一个环节，而且是一个程序性

环节，是国家统一检验参试人员的重要方式。显然，司法考

试无法满足对参试人员整体法律素质的检验的要求，司法考

试的内容只能限于参试人员基础知识的测试上，而不可能精

确反映参试者的整体法律素质。 我们认为，司法考试不能脱

离整个法学教育、培训和考核制度而任我独行，在考试制度

的设计上也应当考虑和法学教育及其制度的配合与协作。具

体而言，首先可以从考试资格限定来体现与法学教育的联结

。应当将参试资格限定为具有法学教育背景的人员，即具有

法学学历的人员，改变我国目前的允许任何专业的本科毕业

生均可参加考试的不当规定。一方面，法学学历的限定使得

法学教育成为从事法律职业的最基本条件，从而保证将来从

业人员具备基本的法律理论功底和法律素养；另一方面，司



法考试则成为法律基本知识的检测环节，并从一个方面检测

了所受教育的结果，既防止滥竽充数者进入，又不使司法考

试承载过多的不切实际的负担，实现我国法学教育和司法考

试的并行不悖和相互配合，以避免目前存在的关于两者关系

的两种极端观点，即以司法考试为指挥棒来对传统法学教育

进行“颠覆性革新”，或者对司法考试进行彻底改造以造就

司法考试的法律素质的全面测试功能。实际上，法律资格考

试制度的发达国家多采用此种作法。如美国各州均规定参加

司法考试的必备条件即为已获得法学院的法“博士”学位，

而这一学位是在获得一个非法学学士学位后在法学院再读三

年以后才有资格申请。在德国，只有通过了基础学科、私法

、公法等课程的考试，才能参加由各州组织的第一次国家法

律考试。而在我国，只要具备本科学历，任何人均可参加考

试，通过后即可从业，这不仅造成司法考试和非常教育的脱

节，而且难以保证通过考试的人员的法律素质。据笔者亲见

，有些非法学专业的学生在苦背几个月后确实能够通过律考

或司法考试，但其往往对简单的案例也不会分析。所以，以

法学学历为资格应当成为我国司法考试完善的重要环节。 另

外，从对于司法考试的后续制度配合上来看，我国的法律从

业人员的考核、培训制度也需完善。由于现代社会呈加速发

展，新法规的出台、旧法律的修订也变得非常平凡，因而，

从制度上完善对法律从业人员尤其是律师的定期培训制度尤

为重要。在美国很多州，从业律师每三年就必须参加一次培

训，并在取得30个学分后才可能获得注册。实际上，这不仅

为律师提供了学习提高的机会，也通过在学习班上的研讨来

影响法院对新法律的解释，并对立法的发展产生影响，从而



成为律师界、司法界和立法界进行互动的重要机制。而在我

国，目前律师及其他法律从业人员的职业培训并未制度化，

通过了司法考试以后就一劳永逸、无需进取了，这是极不合

适的。另外，律师界与法院、检察院等司法机关在相互配合

、相互影响上也远远不够，因此，国外的这一制度值得我们

借鉴。 法制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司法考试作为其中的一个

环节其本身不可能也不应当脱离其他环节，我国的统一司法

考试只有找准自己的定位，协调并内化于整个法治进程之中

，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才能使自身不断发展完善。 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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